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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告
GUANG GAO

银 不慎将达拉特旗兑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《开户

许可证》丢失，（账号：7702501220000000003649，开户

行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农村信用合作

联社敖包梁信用社）核准号：J2052001083101，现声明

作废。

银 不慎将达拉特旗福云便利店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丢失，许可证编号：JV1506216234292，现声明作废。

银 不慎将张学磊（车牌号：蒙 KC5598 黄）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》 丢失，证号：内交运管鄂字

150621035607 号，现声明作废。

银 不慎将王晓东（身份证号 152822197507150058）购

买的鸿德新苑 1-5 栋 2 号车库的收款收据丢失，收据

编号：0689173，金额：53951 元，现声明作废。

银 不慎将王晓东（身份证号 152822197507150058）购

买的鸿德新苑 1-5 栋 2 号车库的收款收据丢失，收据

编号：0022557，金额：20000 元，现声明作废。

遗 失 声 明
李红霞女士：

2011 年 6 月 4 日你向我公司交纳了 12 万

元，购买我公司开发的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万通家

兴小区 9 号楼两套公寓楼，在具备签订房屋买卖

合同条件后，我公司多次通知你签订《商品房买

卖合同》并交付剩余购房尾款，但你一直未来办

理相关手续。

2022 年我公司再次以书面形式向你通知，限

期你履行义务，但至今仍未履行办理手续以及交

付购房尾款的义务。现根据法律有关规定，特向

你书面通知如下：

自本通知发出之日，解除你与我公司达拉特旗树

林召镇万通家兴小区 9 号楼两套公寓楼的买卖

合同。

特此通知

通知人：达拉特旗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2022 年 3 月 31 日

解除房屋买卖合同通知书


